	附件1

	
	
	
	
	
	
	
	
	

	拟处置固定资产明细表
申请单位(盖章)：

序号

资产编号

资产名称

购建
日期

规格型号

存放或所在地点

计量   单位

数量 

账面原值

净值

处置原因

备注

　

　

　

　

　

　

　

　

　

　

正常报废

　

　

　

　

　

　

　

　

　

　

　

　

　

　

　

　

　

　

　

　

　

　

　

　

　

　

　

　

　

　

　

　

　

　

　

　

　

　

　

　

　

　

　

　

　

　

　

　

　

　

　

　

　

　

　

　

　

　

　

　

　

　

　

　

　

　

　

　

　

　

　

　

　

　

　

　

　

　

　

　

　

　

　

　

　

填表人签字：            财务负责人（委派会计）签字：                单位负责人签字：               农发办签字（村级）：
说明：1、本表适用于固定资产处置的申报。
      2、处置损失原因不够填写，可另附纸说明并提供相关依据。


	附件2
	
	
	
	
	
	

	拟处置坏帐、投资损失明细表

	申请单位（盖章）：                                                                            

	序号
	单位名称
	摘要（内容）
	发生日期
	金额（元）
	账龄
	损失原因
	备注

	　
	　
	　
	　
	　
	　
	　
	　

	　
	　
	　
	　
	　
	　
	　
	　

	　
	　
	　
	　
	　
	　
	　
	　

	　
	　
	　
	　
	　
	　
	　
	　

	　
	　
	　
	　
	　
	　
	　
	　

	　
	　
	　
	　
	　
	　
	　
	　

	　
	　
	　
	　
	　
	　
	　
	　

	　
	　
	　
	　
	　
	　
	　
	　

	填表人签字：             财务负责人（委派会计）签字：               单位负责人签字：               农发办签字（村级）：
说明： 1、本表适用于坏帐、投资损失的核销。
 2、损失原因不够填写，可另附纸说明并提供相关依据。


	附件3-1
	
	
	
	

	浦江镇镇（村）级集体经济组织不实资产处置审批表
（此表适用于固定资产处置）

	
	
	
	
	

	申请单位（盖章）

	资产处置内容：后附明细

	处置项目
	核销件
（笔）数
	账面（原）值(元)
	净值(元)
	评估价值(元)
	处置性质

	固定资产损失合计
	　
	　
	　
	　
	　

	处置原因：



                                                                                                                                            
	　
	　
	　

	　
	　

	　
	
	
	  负责人签字：

日     期：
	　

	经发办（集资办）

审核意见
	　

	镇分管领导               审核意见
(单笔核销金额≥5万元)
	　

	经发办（集资办）分管副镇长
审核意见
(单笔核销金额≥5万元)
	　

	镇长
审批意见                   (单笔核销金额≥20万元)
	　

	镇集资委审核意见
 (单笔核销金额≥50万元)
	　

	填报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
	


说明：附残值评估报告等相关材料
	附件3-2
	
	
	
	

	浦江镇镇（村）级集体经济组织不实资产处置审批表
（此表适用于坏账损失、投资损失处置）

	
	
	
	
	

	申请单位（盖章）

	资产处置内容：后附明细

	处置项目
	核销件
（笔）数
	金额(元)
	处置性质

	坏账损失合计
	
	
	

	投资损失合计
	
	
	

	处置原因：



                                                                                                                                            
	　
	　
	　

	　
	　

	　
	
	
	  负责人签字：

日     期：
	　

	经发办（集资办）

审核意见
	　

	镇分管领导               审核意见
	　

	经发办（集资办）分管副镇长
审核意见
	　

	镇长
审批意见
	　

	镇集资委审核意见
	　

	填报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
	


	附件4
	
	

	固定资产最低使用年限

	
	财会[2017]4号
	

	固定资产类别
	内容
	最低使用年限（年）

	通用设备
	计算机设备
	6

	
	办公设备
	6

	
	车辆
	8

	
	图书档案设备
	5

	
	机械设备
	10

	
	电气设备
	5

	
	雷达、无线电和卫星导航设备
	10

	
	通信设备
	5

	
	广播、电视、电影设备
	5

	
	仪器仪表
	5

	
	电子和通信测量设备
	5

	
	计量标准器具及量具、衡器
	5

	专用设备
	电力工业专用设备
	20～30

	
	工程机械
	10～15

	
	农业和林业机械
	10～15

	
	木材采集和加工设备
	10～15

	
	食品加工专用设备
	10～15

	
	饮料加工设备
	10～15

	
	电工、电子专用生产设备
	5～10

	
	安全生产设备
	10～20

	
	邮政专用设备
	10～15

	
	环境污染防治设备
	10～20

	
	公安专用设备
	3～10

	
	水工机械
	10～20

	
	殡葬设备及用品
	5～10

	
	铁路运输设备
	10～20

	
	水上交通运输设备
	10～20

	
	专用仪器仪表
	5～10

	
	文艺设备
	5～15

	
	体育设备
	5～15

	
	娱乐设备
	5～15

	家具、用具及装具
	家具
	15

	
	用具、装具
	15

	说明：已达到最低使用年限尚可继续使用且不存在安全隐患的固定资产，继续使用。


